
西方大学权力模式的运演及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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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国家大学权力的分配与控制，从中世纪的意大利开始，经由英、法、德

而至美国，既因时空不同而有别，又有其变迁传承的内在逻辑。从总体来看，西方大学权

力模式的变迁是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增强自身活力，寻求最优化权力配置、实现自主发展的

过程。在调整权力关系、优化权力配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意、法、德三国为代表的政

府和教授权力相对强势、院校权力相对弱势的欧陆模式，政府、高校、教授权力相对均衡的

英国模式以及院校权力相对强势、政府和教授权力相对弱势的美国模式，表现出学术权与

行政权并存，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共在，政府有限控制与大学有限自治制衡，校内自主权

与校外参与权相结合的四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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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权力模式实质上是一个权力控制与配

置的问题，是由学校内人事、财务、招生、课程、教

学、科研等权力类型和校内外学系、学院、政府、社

会、市场等权力主体交互构成的权力系统。西方

国家大学权力的分配与控制，从中世纪的意大利

开始，经由英、法、德而至美国，既因时空不同而有

别，又有其变迁传承的内在逻辑。西方大学权力

模式的变迁是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增强自身活力，

寻求最优化权力配置、实现自主发展的过程。

一、西方大学权力模式的演进

西方高等教育发起于中世纪的大学，从意大

利开始，经由英、法、德而至美国，前后历经四次转

移，构成了罗马体系、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两大高

等教育体系和人文教育、专业教育、学术教育三大

高等教育传统。在调整权力关系、优化权力配置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意、法、德三国为代表的

政府和教授权力相对强势、院校权力相对弱势的

欧陆模式，政府、高校、教授权力相对均衡的英国

模式以及院校权力相对强势、政府和教授权力相

对弱势的美国模式。

（一）意大利大学权力模式

中世纪大学是西欧特有的产物，也是其留给

现代社会最有价值和最丰富的遗产之一。［1］意大

利是中世纪大学的策源地，也是13至16世纪世界

高等教育的中心。到1500年前后，在全欧洲86所

大学中，意大利有21所，约占四分之一。其大学

多由修道院举办，或由学者聚集某处探讨学问自

发而成，资金主要来源于学费和捐赠，保持相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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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实行师生自治，以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

为代表。［2］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于1087年前后，最

初是一些学者仿照手工业行会成立的法律学校，

后发展为一所闻名遐迩的大学，被奉为“欧洲大学

之母”。萨莱诺大学原来是一所医学校，逐渐形成

规模，声望传遍欧洲，成为最著名的医学中心之

一。

其他如帕多瓦大学、帕维亚大学、那不勒斯大

学、比萨大学、佛罗伦萨大学和罗马大学等欧洲名

校，也都具有行会和联盟性质，其校长的遴选及任

用、教师的选聘及薪酬、学生的入学及学费等，均

由行会和市政当局决定。15世纪之前，学生行会

具有相当权力；15世纪以后，教授逐步获得管理

权，学生掌权史结束，继而，“教授是意大利的贵

族，意大利是教授们的天下”［3］。

意大利的大学有四个层级。讲座和研究所是

其基本单位，讲座教授兼任研究所所长，拥有很大

权力，控制着大学内部的管理和财政预算及拨款，

此外还担任编辑、出版等职。第二个层次是学部，

主任由教授推选，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是一个平

等组织，学术事务决策权掌控于讲座教授组成的

理事会。第三个层次是学校，由学部主任和部分

教授组成的评议会领导，有部分研究决策权，校长

从讲座教授中选举产生，更多代表一种荣誉，没有

实权。此外，还有代表政府并由政府任命的行政

主任，但没有多大权力。教授、校长和行政主任组

成行政理事会，在校政事务方面有一定的决策

权。学校之上的层次是国家教育部，权力很大，不

仅规定招生入学政策，认可中学毕业生直升大学、

选择学部，拥有学位授予权，而且负担大学一半以

上的办学经费。全国教授委员会的权力也很大，

不仅决定全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及改进，而且决定

经费的分配，拥有对客座教授的任命权。

概言之，中世纪的意大利大学在王权与神权

的夹缝中生长，其权力运作由底层到高层，基本上

是教授一统天下，最高教育当局虽然也有权，但行

政官员仅是代理人或形象代表。无论是国家教育

部还是全国教授委员会，教授都参与其中，并施加

控制和影响，教授治教、治校、治学的传统，使得意

大利的高等教育领跑欧洲数百年。

（二）英国大学权力模式

继意大利之后，英国走向世界高等教育舞台

中心。1167年和1209年相继建立的牛津和剑桥

大学，最初也是由师生迁移聚合而成，属于私人捐

助办学，实行高度自治，保持相对独立。其控制办

学规模的寄宿制学院组织形式和注重贵族绅士美

德的精英教育理念影响至今，为英国乃至世界高

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到16世纪，英国已有牛津、剑桥、圣安德鲁

斯、格拉斯哥、阿伯丁、爱丁堡6所大学，且长期秉

承民间办学、地方自治传统，联邦政府不负责高等

院校的资金、招生、教学与管理工作。16世纪中

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以沃灵顿、哈克尼、北安普

敦、索霍、切尔西学院等为代表的阿卡德米学院和

城市学院兴起。作为新式地方高等院校，阿卡德

米学院属于私立性质，通常采用股份制形式，由当

地实业家主办，注重应用人才培养，为所在地域服

务。

英国的大学有六个层级。权力结构的基础是

学系，每系一个学科，全体教师组成系务委员会，

由讲座教授主持，权力决策比较民主。第二级是

学部，由相关学系组成，学部的决策机构是部务委

员会，由全体教授及相关教师组成，委员会选举一

名教授为学部主任。第三级是学校，有校务委员

会、理事会、评议会等权力机构。校务委员会是形

式上最高的权力机构，由校外市政官员、地方知名

人士、校内教师代表等组成，但并不真正掌握实际

权力；理事会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拥有筹划经

费、制订计划及任命教师的权力；评议会由全体教

授、非教授系主任及其他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拥

有制定全部学术政策的权力；副校长是学校最重

要的人物，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作为评议会主

席及校政首脑，既是学者观点的发言人，也是校内

外行政事务的协调人，并掌握财政预算权力。第

四级是成立于19世纪以后的联合大学，具有联盟

性质。第五级是后来建立的地区性高教管理机

构。第六级是国家教育和科学部（前身是教育

部）、大学拨款委员会，给大学提供一定的经费资

助。［4］相对而言，后两级组织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并不强势，管理和控制比较弱，也很少有集权性压

制。

概言之，英国大学权力配置较为均衡，具有典

型的自治特征。教授行会、院校董事和行政人员

的权力适度分布于大学的管理过程。学院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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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各种特许的自治权，位于系、学部基层的教授

行会权力相对强大，院校层次的理事会和评议会

拥有较为广泛的权力，以副校长为核心的行政权

力不容小觑，这些权力有机组合、有效运行，形成

权力集合体，共同管理着大学，使其保持本色、避

免干扰、有序发展。

（三）法国大学权力模式

法国是西欧乃至世界上最早建立大学的国家

之一，作为其北部大学的原型，巴黎大学与博洛尼

亚大学、牛津大学等一样享有盛誉。16至17世

纪，一些地方团体先后建立了法兰西公学、耶稣会

学院、法兰西科学院等新型高等教育和科研机

构。18世纪，路桥学校、王家军事学校、巴黎矿业

学校等一批注重科技实用的“大学校”（意为“大学

中的大学”）先后问世，吸引各国学者来此求学，并

使法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

19世纪初，随着拿破仑中央集权政体的建

立，高等教育也由国家统一包办和管理。1806和

1808年先后出台的《帝国大学组织法》、《帝国大

学组织赦令》规定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应置于中

央政府统治之下，旨在强化“帝国大学”体制。［5］

其后，大学的治理深受集权制影响，大多数决策都

由教育部甚至内阁作出。法国现代大学既集权又

多样化的权力结构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虽然自

1968年以来也进行了不少改革，但其遗留下来的

中央集权模式仍占统治地位，同时不失其学术自

由的内质，在教授掌控学术这一点上，与欧洲其他

大学并无本质差别。

法国的大学有五个层级。最基层是讲座，主

持讲座的教授并不掌握研究资源，也不控制研究

设施，教授自己掌握时间、安排课程和工作，按照

艾伦的话说：“除了上帝之外，他就是自己的主

人。”第二级是讲座之上的学部，是实权部门，几乎

全部由教授控制，学部主任由教授担任，拥有比德

国大学同等职务更多的权力。学部理事会由教授

组成，负责经费分配和讲座人员的晋升，并与中央

的大学咨询委员会共同确定空缺讲座的候补人

选，如两者意见分歧，教育部在程序上拥有最后的

决定权，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此外，还有学部评

议会，由教授与高级讲师及少量初级教学人员组

成，评议会只负责课程事务，起咨询作用，其他权

力行使需得到批准。第三级是学校，唯一的管理

机构是理事会，但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以教授身

份担任校长职务的首脑。第四级是学区，相当于

州或地方行政区，但权力很小，学区长负责联系中

央教育部和大学的学部。第五级是国家教育部，

部长与高教司长负责主管所有大学教育，拥有对

大学的事务管理、课程安排、学位要求、教师聘任、

经费预算等广泛权力。同时，教授占大多数的高

等教育理事会和大学咨询委员会，是两个权威性

机构，对高等教育决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概言之，法国大学的权力配置属于典型的欧

洲大陆模式。讲座层次的教授行会拥有很大的权

力，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把持大学的管理，学校层

面权力较小、权威性较弱。其最大特点是，基层教

授的权力很大，不仅可以凭借个人影响力控制学

部和学校，而且很多教授本来就担任中央政府部

门的咨询或顾问之职，其影响力甚至渗透于中央

政府的决策过程。同时，中央集权性的体制使得

教育资源更多集中在巴黎，因而巴黎的教授具有

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并渗透延伸至其他大学和研

究机构。

（四）德国大学权力模式

德国高等教育起步稍晚，布拉格、维也纳、海

德堡等大学均建立于14世纪以后。从18世纪开

始，德国进行了两次大学改革，并创办哈勒、哥廷

根等新式大学，倡导学术自由，摆脱教会控制。至

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渐入发展黄金期，成为继

法国之后的又一高峰。其特点是政府办学，政治

化程度高，强调大学和教授对国家的忠诚，以国家

的期望为己任，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服务。1808

年，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的威廉·冯·洪堡从罗

马回国，接掌普鲁士王国的内务部文教总管一

职。他提倡“研究教学合一”和“学术自由”理念，

对传统大学模式进行颠覆性变革，于1810年创设

柏林大学，既承传中世纪大学的教学传统，又确立

科学研究为大学的首要使命，从而不仅开辟了德

国大学的新纪元，成就了其“教育的麦加”的历史

地位，而且树立了现代大学的样板，创立了“19世

纪大学的理想模式。”［6］至1895年，德国共有研究

型大学10所、地方性院校18所，其声望日益走向

巅峰。

德国的大学有五个层级。教授是第一级，也

是其权力结构基础，除了在学术事务上服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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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议会以外，作为讲座和研究所的负责人，教授

几乎掌握全部的管理决策权，对预算、设备和人员

负全面责任。第二级是学部，部务委员会是决策

机构，由全部教授及相关教师组成，对学术事务拥

有绝对权力，部务委员会主任在教授中选举产

生。第三级是学校，学术评议会是决策机构，由各

学部主任、教授及部分教师组成，其权力通常限于

学术事务。有些学校在学术评议会之外还设有一

个大评议会，职能是选举负责处理校政事务的校

长。第四级是州政府，负责对大学的经费预算、人

员安排及其他非学术性事务的管理。第五级是联

邦政府，除了给大学的研究提供一定资助外，对高

等教育几乎没有任何管理权。1969年以后，宪法

修订案授权联邦政府负责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制

定，但主要权力仍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7］

概言之，德国大学传统的组织形式是以教授

讲座为核心的研究所，教授集研究与教学于一

身。在大学内部，基层的讲座和研究所、中层的学

部直至学校高层，其权力大都掌握在教授个人或

共同体手中，校级行政控制力量十分虚弱，是较为

典型的教授治校。在大学外部，联邦政府对高等

教育的控制和影响力也很小，主要由州政府全面

负责高等教育的管理。

（五）美国的大学权力模式

美国是一个联邦分权制国家，“教育兴邦”思

想根深蒂固，高等教育十分发达，且具有超强的后

发性和开放性，起初仿效英、德，继而开创培养人

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三位一体”的现代高教模

式，许多地方院校成为全美乃至全球一流大学，使

其高等教育走向历史前台，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诚如劳伦斯·克雷明所言，“外来的种子落地，可能

会、也可能不会发芽生长，却会在改变了的环境下

结出不同的果实，或者合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

形式。”［8］

早期殖民地时期，一批牛津、剑桥及都柏林大

学的毕业生横渡大西洋，移居北美大陆，兴办了哈

佛学院、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学院等宗教性学院，

致力于培养有良好文学、艺术、科学知识及虔诚等

修养，且能够传播宗教的人士。在管理方面，主要

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行使权力，但仍秉承剑

桥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烙有英国大学自治的印

记。

独立建国以后，一批世俗性的州立学院陆续

诞生。南北战争期间，随着《莫里尔法案》的颁布

和赠地学院的勃兴，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蒸蒸日

上。19世纪后半叶，在强化道德力量的绅士教育

本色、培养精英人才的同时，既借鉴洪堡的大学理

念、强化科学研究职能，又倡行范·海斯的“威斯康

辛思想”，扎根于实用主义土壤，热衷于应用研究，

服务于社会需求，进而走出象牙塔、开办社区学

院，使技术力量成为大学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更是逐步实现旧式学院向现代大学

的转型，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形成完善的现代研

究型大学制度。同时，还建构了小型学院和巨型

大学、宗教院校和世俗学府、男女同校和分设的院

校、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专业学院和文理学院共

同和谐发展的多样化高校体系。在管理方面，无

论公立还是私立大学，既与英、德大学若即若离，

又卓立一格，沿袭早期董事会作为大学权力运行

主体的治理模式，且延续至今，成为美国大学权力

配置的传统和特色。美国大学的组织结构更像企

业，共有六个层级。

第一级是系，相当于社团机构，拥有教师聘任

和提升的决定权及自行设置课程、颁发学位、开展

学术活动等权力。其决策相对民主，权力在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的垂直系统中分配。系主任是

非个人化职位，既向上级领导汇报，又对同事负

责，既存在机构内的横向控制，又与院校领导纵向

联系，具有双重权力性质。

第二级是学院，包括文理学院及医学院、法学

院、商学院等有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学院。院长由

学校当局任命，且配有助理院长和其他辅助人员，

虽享有一定的自主权，且独立于教授团体，但更多

地服从上级领导。每个学院还有一些教授团体，

如文理学院教授会、本科生院教授会、研究生院教

授会等。这些团体不定期召开会议，各学院委员

会及院长向会议报告工作，集体讨论问题，通过投

票进行决策。行政人员拥有控制预算的权力，教

学人员则更多地负责课程实施与监督，行政和学

术管理职责权限分工明确，但互有交叉，共同管理

学生事务，具有二元权力结构性质，伯顿·克拉克

称之为“学者团体的官僚化同盟”。

第三级是学校，执掌最高权力的董事会由校

外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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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校的长远发展，确定学校的大政方针，选举

校长，根据校长的举荐任命教授和行政人员，审批

学校的长期规划，处理学校的重大财政事务等。

公立高校的董事会组成人员由州政府决定，私立

高校的董事会成员自主决定。校长是校政管理的

最高负责人，大多从其他高校或学术机构选调。

其职责主要是：全面负责学校行政事务，向董事会

提出管理人员的任命建议，提出学术总政策，提出

学校预算并监督实施等。行政人员按照校长的指

示开展工作，评议会负责学术成员的聘任与晋升、

课程设置、学生录取等相关事项。

第四级是多校园管理组织，这是自二战以来

美国大学出现的管理组织形式。美国大学拥有多

所分校的州立大学，先后设置对各分校进行协调

的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早先只有伯克利分校，

现在拥有数所分校，为协调各分校的关系，学校董

事会上升为全州性的管理主体，校政机构也成为

全州性的行政组织。行政机构既对董事会负责，

又对分校进行管理，负责制定标准、调拨经费等事

宜。与欧洲相比，在大学以上的组织中，美国教授

参与管理的程度越来越低。

第五级是州政府。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州

政府而非联邦政府负责举办和管理高等教育。大

学和大学系统的董事及行政人员都从州政府获取

经费资助，州政府主要通过董事会对州立大学进

行控制。各州建立相应的超级委员会，地位高于

第四级的董事会，负责协调和管理州立各高校。

此外，还设有非政府性质的评审协会，负责审查所

属高校的学位授予，属于专业性的监督，但并不妨

碍高校按照自身的方式发展。

第六级是联邦政府，虽然处于高等教育领导

的顶层，且对高校的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发挥的咨

询引导作用也越来越大，但并不影响高等教育由

地方主办和控制的传统及州政府是实际权力主体

的性质。

概言之，在吸取欧洲大学管理经验与传统的

基础上，美国大学逐步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高等学校为主体的董事会、

行政官员与教授交叉行使权力的特征。它更像一

个由官僚体系指挥、校外人士监督的社团联盟，实

行分而治之，既不是中央集权体系，也不全由教授

把持权力。各权力主体在争夺资源和优势的冲突

与竞合中达成共识，构成权力制衡。校外人士组

成的董事会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行政机构受其委

托管理学校并向其汇报，且变革永不停步，从而创

构了独具特点的美国大学制度。

二、西方大学权力模式的特色

（一）西方大学权力的模式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上

述五国大学权力模式的运演同样受到历史和环境

的综合影响。其领导与管理系统既有纵向等级性

的权力层次关系，也存在横向同级性的权力幅度

关系，相互交织成复杂的立体式权力网状结构。

不同的个体和群体构成权力网络中不同的层次和

类型及其利益相关者，从而形成相对稳固的权力

配置模式。意大利的大学脱胎于行会组织，教授

权力几乎一统天下；英国的大学有自治传统，是权

力相对均衡的典型代表；法国的大学具有多样性

和国际化特点，教授权力大，中央集权性质明显；

德国的大学被誉为理想的大学模式，教授权力是

权力金字塔的坚实底座；美国的大学在借鉴与创

新中进一步发展，校外权力和院校权力都很强大，

董事会控制着决策权。

按照伯顿·克拉克关于政府、学府、教授三个

层次的权力划分，可以将其对大学权力的控制、分

配、组合和变革概括为传统的欧陆模式（哑铃式）、

英国模式（宝塔式）和现代的美国模式（橄榄式）。

（见下图）

欧陆模式以意、法、德三国为代表，是一种两

头大、中间小的权力模式。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

大学，一直实行教授行业协会和国家官僚组织相

结合的权力分布模式。基层教授团体几乎垄断了

校、院、系的课程设置，教师任用和研究方向等决

大学权力模式比较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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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权，国家政府则掌握着高等教育的控制权，学

校、学院、学系层次的权力较弱。因此，强化中层

领导和管理，弱化讲座教授和政府部门的权力，以

满足日益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是欧陆大学权

力模式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英国大学的自治传统由来已久。其权力模式

的特点是基层的教授行会组织、中层的院校人员

和国家层面的行政人员三方，各自职权层次分明、

权力主体结合有度，共同管理大学事务。教授行

会权力相对强大，是权力金字塔坚实的底部；中层

的校、院、系权力次之，位于金字塔的中部；上层的

政府几乎不直接干涉大学的管理，但却是学校经

费的投资者及重大行政事务的决策者，居于金字

塔的顶端。因此，强化国家政府对办学和管理的

协调指导职能，是英国大学权力模式改革的方向

和重点。

美国模式是教授控制、董事管理、行政监督三

方权力交织运行的结合体，具有层次多样、分工明

确等特点。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师承了英国

大学自治的传统，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对高校的

控制力相对较弱，教授的权力也相对弱小，董事会

和行政人员则是其纺锤状权力结构中的中坚力

量，［9］各级各类高校都有一个具备教育学、政治

学和管理学等专业知识的行政人员群体，有一支

对院校管理相当在行的学者型官员。因此，联邦

政府正通过增加经费资助、提供咨询服务等措施，

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协调、控制和引导。

（二）西方大学权力模式的特征

西方大学的欧陆模式、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

各有千秋，难以伯仲、优劣来评价，其最大的特色

是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有机结合，主要

有以下特征。

第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存。大学组织

中的权力结构具有双重性，既崇尚学者治校，又注

重行政管理。意、德两国的教授权力十分强大，法

国的教授控制着学术事务，中央政府主导着行政

事务。美、英两国大学有两个权力运行系统，一个

是教授组成的评议会或教授会管理学术事务、行

使学术权，一个是董事会和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

员会管理行政事务、掌控行政权。

第二，教授治校权力与教授治学权力并存。

欧洲大学有教授治校的深厚传统。一如蔡元培所

说，教授能做主的事政府就不管。在意、德、法、英

四国，教授拥有包括学术和行政两方面的实际权

力，尤其是在基层的控制权。在美国，则有一支相

对专业的学者型行政管理和服务队伍，教授承担

着重要的治学责任，并享受更多的教学研究自由

和拥有更高的学术地位。

第三，政府有限控制权力与大学有限自治权

力相制衡。欧美大学依法处理政府与高校关系的

传统一脉相承，既强调政府的有限管理，是有限政

府而不是无限政府、是办高等教育而不是办高等

学校、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是大学的保护者和“守

夜人”而不是当政者和单纯的资源分配人，又强化

高校的有限自治，保障师生的民主管理和学术自

由，为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时空。

第四，校内自主权力与校外参与权力相结

合。委员会制是欧美大学常规的决策体系，从系、

院务委员会到校务委员会或教授评议会，其成员

来自各利益群体及相关组织代表，从而保障并提

高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执行力。校外权力施

加影响也是美英大学的通例。美国的董事会和英

国的理事会，其成员包括地方官员、社会名流、企

业家等，负责制定方针政策、筹措办学经费以及任

命校长、教授和行政人员等，从而使大学获得更多

的社会认同与公众支持。

————————

参考文献：
［1］ Alan B.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M］. Methuen & Co Ltd.1975.235.

［2］Walter Ruegg.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33—134.

［3］［4］［6］［7］约翰·范德格拉夫，等.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

育管理体制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l.36-44、

98-100、17、22-28.

［5］名和弘彦. 教育行政学［M］. 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

1985.141-151.

［8］劳伦斯 A.克雷明.美国教育史—殖民地时期的历程

1607-1783［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17.

［9］伯顿R. 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

社，1994，137-143.

（下转第159页）

—— 146



这本《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始终贯穿了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原

则，采用了多学科和跨文化研究路径，十分重视中

外合作办学历史梳理和跨国教育的比较视角，注

重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问卷调

查法和访谈法等的运用以及对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方法特殊性的探索和尝试。方法的创新对中外合

作办学教育学学科建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该书十分重视学科理论探索与中外合作办学

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以对重

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作者抓

住了实践中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即中外合作

办学的理念和观念，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

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围绕根本性的问题，该

书的探索新见迭出。

作为我国第一家以中外合作办学为研究对象

的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香港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研究中心自然承载着来自各方面的期待。该

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依托厦门大学教育学科和香

港大学教育学科的优势，加大了培养高等教育学

等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方向研究生的力度；发

出了成立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会的倡议并付诸

实施。这些，都是围绕学科建设所做的开拓性工

作。这本《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的出版，是中外

合作办学教育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又一基础性和

标志性工程。该书以学科建设为主线和目标，有

理论、有案例、有对策、有历史梳理、有国际比较，

在探索中不断凸显创新，她的问世，为我国学术界

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进一步探索搭建了一个更高的

平台。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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